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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90     股票简称：华仪电气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36 

债券代码：122100     债券简称：11 华仪债 

 

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 

的事后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   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6年4月7日收到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

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6]0324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

该问询函的具体内容如下： 

    “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－年度报告的

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”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

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本部对你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，现有如

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披露。 

    一、关于行业经营性信息披露  

    （一）电器产业 

    1、年报披露，2016年国家特高压电网、智能化电网建设、分布式能源建设、

城乡配电网建设和改造等规划逐步落实，电网建设持续的高位投资，将给公司电

器产业带来机遇。请结合输变电设备细分行业市场竞争格局、公司所占市场份额

及技术优劣势等情况，通过同行业公司比较，客观分析国家各项电网建设计划对

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的影响。 

    2、年报披露，公司在国网、南网等核心客户的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，将为

今后的电器业务开拓奠定坚实的基础。请量化分析公司对国网、南网客户销售收

入占比以及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的具体情况。 

    3、年报披露，公司引入世界一流的钣金柔性生产线已成功投运，极大地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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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了产品生产效率和工艺水平。请详细阐述该工艺在国内市场的产业化领域、技

术等级、行业内应用现状、性能或成本优势以及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。 

    （二）风电产业 

    4、预案披露，公司将以整机制造为基础，向风电场投资与开发、运维和EPC

总包等产业链上下游延伸，向风电整体方案解决提供商转型。请补充披露目前公

司风电场投资与开发业务、风电场EPC业务、自营电厂业务、风电场运维业务的

具体开展情况、所处阶段、市场份额、竞争优势和劣势。 

5、年报披露，公司正携手意大利同行积极布局行业前沿的高空风电技术。

请详细阐述该技术在国内市场的具体应用领域、产业化程度、同行业公司掌握情

况、性能或成本优势等应用现状、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，并重点揭示该技

术是否具有产业化应用风险、与现有业务的整合风险、市场风险以及合作推进过

程中的不确定性。 

    （三）环保产业 

    6、2015年1月28日，公司与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国观智库投资有限

公司签订《华仪电气、北控水务、国观智库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》，三方将

在设备研发、市场策略分析、信息平台建设、海内外并购等环保产业作展开合作。

请详细阐述报告期内该框架协议的推进情况和阶段性成果，协议执行过程中是否

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障碍，以及其他风险及不确定性。 

    二、关于公司盈利能力 

    7、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3002万元、5066

万元和6016万元，毛利率分别27%、33%和33%，而第四季度实现净利润和毛利率

分别为-8171万元和9%。请结合行业整体因素和公司各板块业务收入会计确认政

策、季节性特点、销售模式及成果等情况，对比同行业公司，讨论分析公司第四

季度盈利能力与前三季度出现较大反差的原因。 

    8、年报披露，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产品高低压电器营业收入下降，主要由于

电器产品新增合同平均履约周期较长。请对比以往年度电器产品合同周期，结合

行业环境，分析履约周期延长的原因，以及对公司后续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。 

    三、关于公司财务及其他 

    9、年报披露，公司管理费用上升的主要原因包括加大研发投入，2015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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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研发支出4557万元，请补充披露研发项目的目的、项目进展和拟达到的目标。 

10、公司在2014年年报中预计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5.78亿元，预计费用控

制在4.6亿元左右，实际实现营业收入约20.6亿元。2015年年报披露，2016年计

划实现营业收入27亿元，费用控制在3.58亿元左右，与2015年的经营计划相比，

收入大幅提升，费用大幅下降。请补充说明公司经营计划产生前述差异的原因及

2016年经营计划的可实现性。 

    11、年报披露，公司2015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约22亿元，占期末资产总额的比

例为30%，与报告期营业收入数额相当。请结合公司各板块业务的销售模式、业

务特点、赊销政策、会计处理等，通过行业可比公司比对分析，说明公司应收账

款余额较大的原因。 

    12、报告期末，公司是否存在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。如有，请

补充披露汇总披露存货中已完工未结算的情况，包括累计已发生成本、累计已确

认毛利、预计损失、已办理结算的金额、已完工未结算的余额。 

     

    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

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” 

     

  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，公司将于2016年4月14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

回复并披露。敬请投资者关注。 

   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7日 

 

 


